
我院周尧正检察长一行走访联系村
4月 24日上午，我院检察长周

尧正、常务副检察长潘炳亮、政治处
主任钱启宁一行走访了我院联系村
--亭旁镇石门坑村。通过与村干
部的座谈，周检了解了该村的基本
情况、建设规划，并详细询问了该村
当前迫切希望解决的突出问题，认
真记录下村民的意见建议。周检表
示将尽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当前的
突出问题。随后，周检一行还实地考
察了村容村貌，了解当地农户的生
产生活状况。

图为我院周尧正检察长一行实

地考察亭旁镇石门坑村村容村貌。

（邵吉吉）

4月 27日，我院组
织全院干警召开 2013
年“正风肃纪”干部作风
建设专题会议，传达落
实省、市两级检察院正
风肃纪相关会议精神，
并对全院干部纪律作风
督查情况进行通报。会
上，还布置了全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任务并签
订责任状。

今年以来，为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省委“六个严禁”和县委

“正风肃纪专项行动”，
我院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劲头，深入开展
正风肃纪活动。坚持领

导带队值周制，每周检
查不少于3次；全年开
展综合性督查 3次；纪
检监察部门明查暗访发
现 10余人次请销假不
规范、着装不规范等问
题；找部门负责人谈话
5次，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我院仍保持
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零信访零举报的记录。
在重大事项专项监督检
查中，在简朴办好会务、
规范公务接待、文明节
俭过节、严格财经纪律
等方面未出现违纪违规
现象。

（韩星安）

我院召开第一届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5月 3日下午，我院召开三门县

人民检察院第一届青年联合会成立
大会。市检察院政治处主任朱先地、
我院检察长周尧正、团县委书记宋庆
锋、市检察院青年联合会副会长蒋云
国参加会议，我院政治处主任钱启宁
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全院青年干
警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三门
县人民检察院青年干警联合会章程
（草案）》。随后，15名青年干警上台
演讲竞选联合会理事，并最终产生了
包括会长、副会上、秘书长及各部部
长等9名理事会成员。在理事会成员
会议后，周尧正检察长向青年联合会
会长潘剑锋同志进行了授旗，全体青
年干警在会旗上现场签字入会。仪式
后，市院青联会副会长蒋云国介绍了
市院青联会成立一年的经验，宋庆锋
书记对我院青联会的成立发表了贺
词，周尧正检察长最后作总结讲话，
希望我院的青年联合会能够不断完
善平台、丰富形式，积极开展有助提
升干警素质、丰富干警生活的活动。

（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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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利厅一副调研员犯受贿罪一审被判十年

经我院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4月 28
日，浙江省水利厅建设处主任科员、副调研
员王振华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王振
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五
万元。

王振华，原系浙江省水利厅建设处主
任科员、副调研员，负责全省水利施工企业
资质审查及三级项目经理评审。

经查，2002年，王振华审查发现台州

市水利水电建筑有限公司未达到三级资质
标准，但收受该公司负责人人民币 2万元
后帮助其公司顺利通过三级资质审查。后
王振华又收受人民币2万元，帮助该公司
申报人员顺利通过三级项目经理评审并获
得资格。2009年，王振华分三次收受该公
司负责人人民币共5万元，帮助其公司顺
利晋级为二级资质企业。

2004年，王振华在参加由温岭市金江
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办的台州市水利水电
施工企业座谈会期间，该公司负责人为拉
近关系，送给其人民币 6000元，王振华予
以收受。2005年，王振华在审查中发现该
公司技术人员不符合标准，但收受该公司

负责人人民币1万元后，帮助其公司顺利
晋级为三级资质企业。2010年，王振华收
受该公司负责人人民币2万元，帮助其公
司顺利通过审查晋级为二级资质企业。

2009年至 2011年期间，台州市国强
水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为了该公司能顺
利晋升为二级资质企业，要求王振华给予
帮助并先后多次送给其人民币共计 3万余
元，王振华均予以收受。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振华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共计 15.6万元，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作出以上判决。

（检办）

近来在网上看到一

则新闻，一起于2008年

5月发生法律效力的民

事案件在今年上半年得

到执行，案件当事人拿

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

万多元款项。这是一起

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

但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

用了五年时间才最终维

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万元！五年！看到

这两个数字，我感概万

千。当事人手里拿着人

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用

了五年时间才最终拿回

了属于自己的一万多元

款项！不知道他在拿到

那一万元时，心里作何

感想，是欣喜万分亦或

是心里疲惫？我想后者

应当大于前者吧。

一直以来，民事案

件的“执行难”和“难执

行”一直是人民群众反

映的热点。凭心而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味简单地

将问题归责于人民法院

并不妥当。但站在当事

人的角度，当他们手中

紧握的那份视为至宝的

生效判决难以得到及时

执行时，该是多么的失

望和无助。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坚持走依法治国道

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立法不断趋向完善，然

而法律体系的完善只是

法治社会的要求之一，

而非全部。那么什么是

法治？为此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曾作过经

典的诠释：法治应当包

含二层含义，已经成立

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

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

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

良好的法律。不可否认，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

中所制定的法律体系本

身确实是良好的，问题

主要在于已经成立的法

律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服

从。

如何让广大人民群

众自觉遵守已经制定的

法律，对法律充满信仰，

把法律作为行为的主要

规范，这是一项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

程。孟子曰"徒法不足

以自行"，立法机关即

使把法律制定得天衣无

缝，但如果法律在社会

生活中得不到严格的遵

守和执行，那也仅仅是

停留在文字上的法律条

文，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

遵守法律，对法律充满

信仰，首先要求我们司

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

必须以身作则去严格遵

守法律，严格依法办案。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施

行，法律只有得到刚性

执行，法律的尊严才能

得以树立，人民群众才

会对法律产生信任，进

而孕育出全社会的法律

信仰。 （吴能水）

嘉兴市两级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
考察团来我院考察

近日，嘉兴市检察院监察室主任屠颖
华率该市两级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一行
12人来我院考察阳光检务和案管工作。我
院常务副检察长潘炳亮、纪检组长郑多赋
陪同考察。

嘉兴市两级检察院纪检监察及案管

工作人员实地参观了我院的检务大厅、检
务公开平台、网络咨询服务平台、规范化办
案工作区等场所。在随后的座谈会中，我院
重点介绍了本院案管工作开展情况，双方
就案件管理机制、涉案财物管理、案件质量
评查、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的开展情况进

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
考察团对我院案管工作和阳光检务工

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我院的阳光检
务和案管工作值得嘉兴市两级检察机关学
习借鉴。

（韩星安）

徒法不足以自行

拧紧正风肃纪“螺丝钉”

图为我院周尧正检察长与院班子成员签订党风

廉政责任状。 （邵吉吉）

图为我院青年干警现场签字入会仪式。（邵吉吉）


